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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64）提出并归口，由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SAC/TC 230）副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上海市测绘院、上海市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社区服务中心、

百度地图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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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电子地图建设指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电子地图图层的建设原则、建设流程、建设要求、建设保障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政府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在已有电子地图应用平台基础上开展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电子

地图图层建设，企业自行开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电子地图也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0263 导航电子地图安全处理技术基本要求 

GB/T 24354 公共地理信息通用地图符号 

GB/T 28442 导航电子地图数据分类与编码 

GB/T 28445 个人位置导航电子地图数据质量规范 

GB/T 30289 基于网络传输的导航电子地图数据更新规范 

GB/T 35766 地图导航定位产品通用规范 

GB/T 43713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工作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基本公共服务 basic public service 

由政府公共部门主导、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服务。 

[来源：GB/T 43713-2024,3.2]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basic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在提供由政府公共部门主导、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求的服务过程中所需要的基础设施。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电子地图 electronic map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在已有电子地图应用平台基础上，应用计算机技术建立起来的专门呈现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电子

地图图层。 

4 建设原则 

实用性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电子地图（以下简称“电子地图”）应满足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需求，确

保信息准确，方便用户快速获取所需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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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性 

电子地图应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信息和数据进行动态更新，方便用户获取时效性强的基本公共服

务设施信息。 

用户友好性 

电子地图应用应提供用户友好的交互界面和查询功能，方便用户快速定位和使用。应提供清晰明了

的电子地图说明和使用指南，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和使用电子地图。宜考虑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人群

的需要。 

兼容性 

电子地图应能够跨平台、跨设备稳定运行，兼容各类主流浏览器和操作系统。 

5 建设流程 

数据收集 

电子地图数据收集应考虑的因素包括： 

a) 使用权威、可靠的数据源，包括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数据； 

b) 用户众包数据可作为补充数据源，经核实确认后采用； 

c) 根据所需涵盖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和类别开展电子地图数据收集。 

数据处理 

电子地图应采用科学、规范的数据处理方法，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一致性。对数据进行清

洗、整理、转换和质量控制，清除错误和不一致数据。电子地图的数据分类与编码应符合GB/T 28442-

2012 导航电子地图数据分类与编码。电子地图的数据安全应符合GB 20263-2006 导航电子地图安全处

理技术基本要求。电子地图的数据更新应符合GB/T 30289 基于网络传输的导航电子地图数据更新规范。 

测试与验证 

在电子地图建设过程中，应开展系统性的测试与验证工作，确保各项功能与性能满足设计要求。测

试与验证工作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功能测试：验证电子地图各项功能是否实现设计要求，包括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查询、路径规划、

数据展示等； 

b) 性能测试：验证电子地图在并发访问、数据处理、响应时间等方面的性能表现； 

c) 数据质量验证：通过抽样检查、实地验证等方式，验证电子地图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现势

性； 

d) 安全性验证：验证电子地图在数据安全、系统安全等方面的防护能力； 

e) 兼容性测试：验证电子地图在不同终端设备、不同操作系统、不同浏览器环境下的兼容性； 

f) 用户测试：组织典型用户开展使用测试，收集用户反馈，优化系统功能。 

验收 

电子地图建设完成后，应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组织验收工作。验收工作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文档验收：应检查项目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各类文档是否齐全、规范，包括需求分析、设计方案、

测试报告、用户手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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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功能验收：应验证系统各项功能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和使用需求； 

c) 性能验收：应验证系统性能指标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d) 数据验收：应验证电子地图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现势性，电子地图的数据质量应符合 GB/T 

28445-2012 个人位置导航电子地图数据质量规范； 

e) 安全验收：应验证系统安全措施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电子地图的数据安全应符合 GB 

20263-2006 导航电子地图安全处理技术基本要求； 

f) 验收结论：根据验收情况形成验收报告，应明确验收结论，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整改

完成后应组织复验。 

6 建设内容 

要素基本类别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是构成电子地图的基本要素，电子地图应按类别呈现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具体参

见附录A。 

要素基本属性 

电子地图每一个基本要素包含的重要属性包括但不仅限于： 

—— 名称； 

—— 地址，包含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区（县）、路、号等信息； 

—— 类型； 

—— 工作时间； 

—— 联系方式，包含电话、网址等。 

扩展服务信息 

具备条件的电子地图，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扩展服务信息。扩展服务信息应有助于服务对象了

解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所提供的服务事项、实时信息等。具体参见附录B。 

示例1：该公共图书馆以儿童书籍为特色，馆藏儿童书籍约 2000 册，适合 7 岁至 12 岁儿童阅读，提供阅读座位 80

个，目前可使用座位 35 个。 

7 建设要求 

概述 

电子地图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定位、检索、路径规划应符合GB/T 35766-2017 地图导航定位产品

通用规范。 

地图基底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电子地图应以合规电子地图应用平台提供的导航电子地图为基底，整合设施静

态属性信息与实时状态信息，实现要素协同、空间适配。 

地图制作 

7.3.1 要素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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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类别将电子地图划为不同图层，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软件实现分层

组织，每层应包含一类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信息。 

7.3.2 数据分区 

应根据数据类型、服务范围及安全等级对数据进行分区管理，明确各分区空间范围、要素内容、更

新周期及脱密要求，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实现分区存储与调度，确保数据高效访问与安全共享。 

7.3.3 符号化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图形符号应符合GB/T 24354-2023 公共地理信息通用地图符号。应使用地理信

息系统（GIS）软件将符号应用于相应图层，同一类别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应对应相同符号，符号设计应

直观易懂，方便用户快速识别各类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7.3.4 影像配图 

应将影像电子地图数据与符号数据进行配置，完成影像电子地图配图工作。 

7.3.5 精细化 

应根据地图负载量和图面表达合理性要求，对电子地图配图后的数据进行矢量和影像电子地图制

图精细化编辑。 

信息展示 

7.4.1 信息覆盖  

电子地图可覆盖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一类或多类，若选择涵盖某类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应确保用户

能够完整查询到该类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信息。具体参见附录A。 

7.4.2 信息筛查 

电子地图应确保用户能够按照特定类别筛查所需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7.4.3 符号与标注 

电子地图的符号与标注方面应满足： 

—— 标注清晰：电子地图上的符号和标注应清晰明确，易于识别； 

—— 设计合理：符号的大小、颜色和形状应根据其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类型进行合理设计。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应在电子地图上有对应的符号，同一类别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在电子地图

上应使用相同的符号，应能够根据标识区分开不同类别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 文字简明：标注的文字应简洁明了，避免混淆和误解。 

8 建设保障 

兼容 

电子地图宜在以下方面体现兼容性： 

—— 设备：电子地图宜在不同的设备（如电脑、手机、平板、智能手表等）上正常运行； 

—— 操作系统：电子地图宜在不同操作系统（如 Windows、iOS、Android等）上保持一致的界面

和功能，确保用户获得良好的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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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浏览器：电子地图宜兼容主流浏览器（如 IE、Edge、Chrome等），确保在各种浏览器上都

能正常显示和操作。 

适配   

电子地图宜在以下方面体现适配性： 

—— 屏幕尺寸：电子地图界面宜根据不同设备的屏幕尺寸进行自适应调整，确保界面元素的布局

合理、易于操作； 

—— 分辨率：电子地图宜适应不同设备的分辨率，确保地图细节在不同分辨率下都能清晰显示； 

—— 输入方式：针对不同设备的输入方式（如鼠标、触摸屏、语音等），电子地图宜提供相应的

交互设计，确保用户能够轻松进行操作； 

—— 网络环境：电子地图宜能够适应不同网络环境下的加载速度，确保在网络较差的情况下也能

流畅使用。 

特殊用户 

对于视障、听障等特殊用户群体，电子地图宜提供相应的辅助功能支持，如兼容读屏软件、放大模

式、高对比度模式、同步字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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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类别 

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幼有所育 公立医院、公立妇幼保健院、公立卫生院、公立门诊部、公立诊所、公立卫生所(室)等 

学有所教 公立幼儿园、公立小学、公立初中、公立高中、中等职业学校等 

劳有所得 

人才服务中心、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职业介绍中心、就业促进中心、政

务服务中心(大厅)、劳动就业服务局、劳动保障事务所、公共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人才市

场、人力资源市场、人才服务中心、人才交流中心、零工市场、零工驿站等 

病有所医 医院、卫生院、疗养院、门诊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所、卫生所(室)、急救站等 

老有所养 
公立医院、公立卫生院、公立养老院、公立疗养院、公立门诊部、公立诊所、公立卫生所

(室)、公立急救站、为老服务中心等 

住有所居 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公租房服务大厅、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等 

弱有所扶 

救助站、救助管理站、救助管理办公室、救助管理中心、救助安置中心、救助安置站、社会

救助福利中心、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站、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儿童救助保护中心、残疾人康复站、残疾人服务中心、社会保障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

(大厅)、法律援助机构等 

优军服务保障 
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优抚医院、医疗

优待定点服务机构等 

文体服务保障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公共博物馆、公共美术馆、公共艺术馆、行政村(社区)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农家书屋、公共阅报栏(屏)公共体育场馆、公共体育设施、公园健身设施、社

区健身设施、绿道等 

其他领域 其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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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扩展服务信息 

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扩展服务信息 

幼有所育 
服务对象、服务事项、是否需要预约、预约渠道（如需预约）、最大可容纳访客数量、目前

可容纳访客数量、车位数量、目前可用车位数量等 

学有所教 教育阶段、学校规模、是否对外开放、是否需要预约入校、预约渠道等 

劳有所得 
服务对象、服务事项、是否需要预约、预约渠道（如需预约）、最大可容纳访客数量、目前

可容纳访客数量、车位数量、目前可用车位数量等 

病有所医 
服务对象、服务事项、是否需要预约、预约渠道（如需预约）、最大可容纳访客数量、目前

可容纳访客数量、车位数量、目前可用车位数量等 

老有所养 
服务对象、服务事项、是否需要预约、预约渠道（如需预约）、最大可容纳访客数量、目前

可容纳访客数量、车位数量、目前可用车位数量等 

住有所居 
服务对象、服务事项、是否需要预约、预约渠道（如需预约）、最大可容纳访客数量、目前

可容纳访客数量、车位数量、目前可用车位数量等 

弱有所扶 
服务对象、服务事项、是否需要预约、预约渠道（如需预约）、最大可容纳访客数量、目前

可容纳访客数量、车位数量、目前可用车位数量、是否配备残疾人服务设施等 

优军服务保障 
服务对象、服务事项、是否需要预约、预约渠道（如需预约）、最大可容纳访客数量、目前

可容纳访客数量、车位数量、目前可用车位数量等 

文体服务保障 
服务对象、服务事项、是否需要预约、预约渠道（如需预约）、座位数或最大可容纳访客数

量、目前可使用座位数或可容纳访客数量、车位数量、目前可用车位数量等 

其他领域 
服务对象、服务事项、是否需要预约、预约渠道（如需预约）、最大可容纳访客数量、目前

可容纳访客数量、车位数量、目前可用车位数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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